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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刑法與刑事訴訟法概要》 
一、甲某日深夜因失眠難以入睡，遂起身至住家附近散步。適逢有人於附近暗巷縱火，甲因好奇而趨

前圍觀。數日後警方從監視錄影畫面查訪得出甲之姓名，經電話連繫約談甲到案說明；甲既覺得

自己甚為無辜，又害怕無端遭受懷疑，遂與身形相仿之弟乙商妥，由乙出面謊稱為甲代為應訊，

並於警訊筆錄中簽上甲之姓名。試問甲、乙之刑事責任如何？（25 分） 

試題評析 頂替罪之實務見解與條文熟悉度、使公務員登載不實罪 

考點命中 
《高點刑法講義》第五回，許台大編撰，頁 53-55。 
《高點刑法講義》第六回，許台大編撰，頁 52-54。 

【擬答】 
(一)乙冒名甲應訊，成立刑法第 164 條第 2 項頂替罪： 

1.構成要件： 
(1)本罪構成要件為，意圖藏匿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或使之隱避而頂替犯人者。本罪之重點在於

對於司法權正常運作之妨礙，故所稱犯人不以真實犯罪之人為要，即使實體上是無罪的，仍應受本罪

處罰。實務亦認，此之所謂「犯人」不以起訴後之人為限；故凡觸犯刑罰法規所規定之罪名者，不問

其觸犯者係普通法或特別法、實質刑法或形式刑法，只須其為實施犯罪行為之人，且所犯之罪不問已

否發覺或起訴或判處罪刑，均屬此之所謂「犯人」。 
(2)客觀上，警方調閱監視錄影畫面後，應認為甲具有犯公共危險罪章之罪之犯罪嫌疑，方才通知甲到案

說明，故甲可為本罪客體。又乙為隱匿甲，故冒甲名到案說明，與頂替行為相符。主觀上，乙亦具有

本罪故意及使犯人隱蔽之意圖，構成要件該當。 
2.乙不具阻卻違法及罪責事由。 
3.唯今乙乃甲之弟弟，屬 2 親等之血親，依刑法第 167 條，配偶、五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圖利

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，而犯第 164 條或第 165 條之罪者，減輕或免除其刑。故乙得減輕或免除

其刑。 
(二)甲教唆乙冒名應訊，不成立刑法第 164 條第 2 項頂替罪之教唆犯： 

1.依最高法院 25 年度決議，犯罪人教唆他人藏匿自己或使他人頂替，不成立刑法第 164 條之教唆罪。又最

高法院 24 年上字第 4974 判例亦稱，犯人自行隱避，在刑法上既非處罰之行為，則教唆他人頂替自己以

便隱避，當然亦在不罰之列。 
2.今甲為警方所認定之犯罪嫌疑人，依上開實務見解，其教唆乙頂替自己，自不成立刑法第 164 條第 2 項

頂替罪之教唆犯。 
(三)乙冒名甲應訊並簽名於警訊筆錄，成立刑法第 214 條使公務員登載不實罪： 

1.構成要件： 
(1)本罪之構成要件為明知為不實之事項，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

他人者。 
(2)客觀上，警詢筆錄乃公務員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故屬本罪客體無疑。而乙冒甲名應訊，公務員即有依

乙所稱登載之義務，且乙而後進一步簽甲名於上，表示對該筆錄負責者是甲，顯屬使公務員登載不實。 
又主觀上，乙亦具本罪故意。 
2.乙無阻卻違法及罪責事由。 

 

二、甲係調查人員，負責偵辦 A 金融公司內部涉及之重大經濟犯罪案件，於約談公司執行副總經理 B

時，為儘速取得 B 之供述，遂向 B 威脅如不配合指證供述公司高層人士的犯罪過程，不僅會將 B

聲請羈押，且將動用一切手段，查處 B 親朋好友，屆時身邊人士都將因他的不配合而受害；B 在

極端恐懼下，遂配合甲供述公司高層之犯罪經過。試問甲之刑事責任如何？（25 分） 

試題評析 濫權追訴罪（條文雖然冷門，但考的是本條之主要爭點，不算突襲）、強制罪的基本操作 

考點命中 《高點刑法講義》第三回，許台大編撰，頁 24-2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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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高點刑法講義》第六回，許台大編撰，頁 33-34。 

考點命中 
《高點刑法講義》第三回，許台大編撰，頁 24-26。 

《高點刑法講義》第六回，許台大編撰，頁 33-34。 

【擬答】 
(一)甲威脅 B，可能成立刑法第 125 條第 1 項第 2 款意圖取供而施脅迫罪： 

1.構成要件 
(1)本罪構成要件，乃有追訴或處罰犯罪職務之公務員，意圖取供而施強暴脅迫者。 
(2)今乙為調查人員，為一司法警察，是否該當本罪主體，容有爭議： 

A.肯定說：司法警察官與司法警察因實際參與偵查工作，而於執行拘提、逮捕、訊問、搜索、扣押等

職務之際，最易發生濫權之情事，故就人權保障之必要，應可適用本條加以處罰。 
B.否定說：司法警察官與司法警察並無追訴處罰之決定權，僅是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，雖濫權逮捕或

是刑求取供的情形實際上常發生在警察機關，但是文義上既然法條只有說「有追訴或處罰犯罪職務

之公務員」，限於法官與檢察官，實務最高法院 28 年非字第 61 號判例同此見解。 
C.本文認為，本條文義既限於有追訴或處罰犯罪職務之公務員，依現行刑事法，除非修法，否則基於

罪刑法定原則，自不包括司法警察，故採否定說。 
(3)乙不成立本罪。 

(二)甲威脅 B，可能成立刑法第 304 條強制罪： 
1.構成要件：本條要件為以強暴、脅迫使人行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行使權利者。客觀上，今乙係傳達一對 B

不利的惡害通知，用以取得 B 之供述與配合指認。然 B 並無全力配合調查人員之義務，顯屬命他人行無

義務之事，又甲主觀上亦具有故意，構成要件該當。 
2.違法性： 

(1)由於本罪構成要件過廣，屬開放性構成要件，故學者及實務皆認為，必須正面審查行為與手段間是否

具有可非難性，以定本罪之違法性。其中有以關聯原則為斷，即使行為人係致力於合法之目的，所採

取者為合法之手段，然若所使用的手段與所求之目的間欠缺了內在的關聯，則強制行為仍具有可非難

性。 
(2)本案中，甲為調查人員，調查 B 之朋友不法情事，皆屬正當，且其脅迫 B 之目的在於追訴犯罪，然其

間欠缺內在的關聯，故依關聯原則，甲之行為具有本罪之違法性。 
3.罪責：甲不具備阻卻罪責事由。 

 

三、甲為開發自己位於限建區的建地，遂向承辦建築執照業務的乙商妥以新臺幣 500 萬元的代價，由

乙協助甲完成建照發放，並先交付前金 100 萬元；惟因乙遲遲未能完成建築執照的核發，甲覺得

受騙，遂向檢方自首犯情，經檢察官以被告身分傳喚乙到庭，乙見事跡敗露，亦坦白不諱。檢察

官認犯情單純、事證明確，在未調查其他證據下即提起公訴。請詳附理由說明法院審理甲、乙之

犯罪時，應否調查其他必要證據？（25 分） 

試題評析 

本題涉及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第 2 項之適用，被告及共犯之自白固然得作為有罪判決之依據，然仍

調查其他必要之補強證據，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；另外，共犯屬被告以外之人，其於偵查中之自

白不得直接作為本案證據，法院仍應依法傳喚到庭並經具結、詰問後，始得將其陳述作為本案之證

據，在論述上宜再引釋字第 582 號解釋及現行實務所採行之「補行詰問說」為據。 

考點命中 
《刑事訴訟法(上)》，莫律師編著，高點文化出版，頁 7-12； 

《刑事訴訟法(下)》，莫律師編著，高點文化出版，頁 8-62~8-67。 

【擬答】 
(一)法院審理甲、乙之犯罪時，不得單以兩人之自白為判決依據，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： 

1.被告或共犯之自白，不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，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，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， 
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第 2 項定有文明，是故下列三種情況，皆屬違反前開規定之要求： 
(1)法官單以被告之自白作為本案之唯一證據。 
(2)法官單以共犯之自白作為本案之唯一證據。 
(3)法官僅以被告之自白及共犯之自白作為本案之證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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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題甲與乙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 11 及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及條對於違背職務行為行求、期約及收受賄賂 
罪，前開刑責屬必要共犯，仍有前開規定之適用(100 台上 5128決)。 

3.故法院審理甲、乙之犯罪時，不得僅以兩人之自白為有罪判決之依據，依法仍須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， 
以察兩人之自白是否與事實相符。 

(二)法院審理甲案或乙案時，若欲以另名共犯在偵查中之自白為證據，仍應依人證之法定程序具結並經詰問： 
1.對於被告甲或乙而言，另名共犯在偵查中於檢察官前所為之自白屬被告以外之供述，原則上應依刑事訴訟

法第 159 條第 1 項予以排除，然此等審判外陳述符合同法第 159 條之 1 第 2 項傳聞例外之規定，故應認為

有證據能力。 
2.惟釋字第 582 號解釋認為被告詰問證人之權利屬於憲法第 8 條正當法律程序及第 16 條訴訟權保障之要求，

故現行實務見解採行「補行詰問說」之見解，認為仍應使他共犯於審判庭上合法具結，並經詰問，該審判

外陳述始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155 條第 2 項嚴格證明法則之要求，而得作為審判上之依據(100 台上 2428 決)。 
3.故法院審理甲案或乙案時，若欲以另名共犯在偵查中之自白為證據，仍應依人證之法定程序具結並經詰

問，始符合釋字第 582 號解釋及刑事訴訟法第 155 條第 2 項嚴格證明法則之要求。 

 

四、甲因涉嫌對 A觸犯強制性交罪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。準備程序時，受命法官得知 A將於審判期日

出國留學屆時無法到庭，遂決定於當庭訊問 A。請詳附理由說明 A 於準備程序之訊問是否合法？

（25 分） 

試題評析 
本題涉及刑事訴訟法第 276 條第 1 項之解釋與適用，實務見解對於本條應如何適用有明確闡示，宜

引為解題基礎，並同時說明此際應保障被告在場及詰問證人權利。 

考點命中 《刑事訴訟法(下)》，莫律師編著，高點文化出版，頁 13-25~13-26。 

【擬答】 
本題由受命法官於準備程序訊問 A 應屬合法，惟應注意被告甲之在場權及詰問證人之權利： 
(一)受命法官得於準備程序訊問 A： 

1.行合議審判之案件，為準備審判起見，得以庭員一人為受命法官，於審判期日前，使行準備程序，以處理

第 273 條第 1 項、第 274 條、第 276 條至第 278 條規定之事項，刑事訴訟法第 279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；又

法院預料證人不能於審判期日到場者，得於審判期日前訊問之，刑事訴訟法第 276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，實

務見解對於本條之適用認為：「須有一定之客觀事實，足認其於審判期日不能到場並不違背證人義務，例

如因疾病即將住院手術長期治療，或行將出國，短期內無法返國，或路途遙遠，因故交通恐將阻絕，或其

他特殊事故，於審判期日到場確有困難者，方足當之。」(97 台上 3915 決)，亦即證人須有「正當理由」

不能於審判期日到庭，始有本條之適用。 
2.A 將於審判期日出國留學而不能到庭，倘其有提出事證相佐，應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276 條第 1 項之要求，

則受命法官自得依法於準備程序訊問 A。 
(二)受命法官應注意被告甲之在場權及詰問證人之權利： 

釋字第 582 號解釋闡明被告詰問證人之權利屬於憲法第 8 條正當法律程序及第 16 條訴訟權保障之要求，故

除客觀上不能受詰問者外，仍應保障被告詰問證人之權利，故本題受命法官固然得於準備程序訊問 A，惟仍

使被告甲在場並行使詰問權，如此亦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168 條之 1 所定被告得於訊問證人時在場之要求。 
 

http://fyjud.lawbank.com.tw/content4.aspx?p=ExKZIgGGiQD19KUxjSulmXTjVb0efy4Gq5T54Ps1SCbeIbNPctHVRVgJ6FAvQIYBAlZsAIUAUQzz0ftRT%2fmKiA%3d%3d
http://fyjud.lawbank.com.tw/content4.aspx?p=ExKZIgGGiQD19KUxjSulmXTjVb0efy4Gq5T54Ps1SCbeIbNPctHVRVgJ6FAvQIYBAlZsAIUAUQzz0ftRT%2fmKiA%3d%3d
http://fyjud.lawbank.com.tw/content4.aspx?p=ExKZIgGGiQD19KUxjSulmXTjVb0efy4Gq5T54Ps1SCbeIbNPctHVRVgJ6FAvQIYBAlZsAIUAUQzz0ftRT%2fmKiA%3d%3d

